
國家教育研究院高級中等學校各科教科用書審查小
組組織及運作要點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2 日教研秘字第 1030010578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7 日教研秘字第 1061800119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4 日教研秘字第 1071800855 號函修正第三點 

一、本要點依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七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組成之各科

審查小組，其任務為依本辦法及課程綱要等相關規定，審查教科用書。 
三、各科審查小組置委員五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院院長

就具有下列資格人員遴選報教育部核定後，由本院院長聘（派）兼之： 
（一）學科及課程專家應同時具備下列二目資格： 

1.大學講師以上教師、學術研究機構相當講師以上研究人員或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但具特殊專長者，不在此限。 
2.具該學科領域專業知能，或熟悉課程、教材及教學方法。 

（二）教師具高級中等學校現職教師資格，並同時具備下列二目資格： 
1.國內、外大學學士以上學歷。 
2.具該學科領域專業知能，並有五年以上教學年資。 

（三）本院人員應同時具備下列二目資格： 
1.具助理研究員以上資格。 
2.具該學科領域專業知能，或具課程研究、教材編審經驗。 

四、各科審查小組委員中，現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不得少於二人；任一性

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五、各科審查小組委員聘期為二年，期滿得予續聘。但配合課程綱要重新

發布後之實施期程，其聘期得予縮短或延長。 
六、各科審查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並擔任主席；召集人無法出席

會議時，應指定委員一人，或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 
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由他人代理。 
各科審查小組委員應於會議前先行審閱書稿，並依會議通知所載方

式、日期，提出書面審查意見。 



各科審查小組依本辦法第八條第二項所為通過、修正或重編之決議，

應經討論並以合議方式作成；其決議附帶之書面審查意見，應視必

要載明「必要修正」及「建議修正」。 
七、各科審查小組會議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應以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依學科性質採分組審查之會議，以分組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始得開

會；其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八、各科審查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九、各科審查小組於會議時，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相關人員就書稿特定內

容提出書面意見，或列席提供諮詢。 
十、各科審查小組委員，不得兼任本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申請人之教科用

書編者、總訂正、顧問或其他相關職務。 
十一、各科教科用書之審查，依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委請學者專家

三人至五人為之者，該學者專家之資格及兼任限制，準用第三點及

第十點規定。 


